审批意见全文
具体内容
项目名称：嘉荫县盛达粮贸有限公司热风炉改建项目

项目内容：依托原有一座烘干能力为300t/d的烘干塔，依托现有热风炉房拆除原有6t/h燃煤热风炉改建一台6t/h的燃生物质热风炉。

总投资：5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0.5万元。
项目防治污染措施
建设期

1、废水

施工期无生产废水产生。施工人员生活污水排入防渗旱厕，定期清掏。

2、废气

施工主要为室内设备安装，对环境空气的影响较小。

3、噪声

施工期选用低噪声设备，夜间停止施工等措施，采取措施后场界噪声符合《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(GB12523-2011)要求。

4、固体废物

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拆除的燃煤热风炉，因燃煤热风炉为淘汰类设备，严禁再次销售再次使用，交由从事再生资源回收经营活动的企业处置。
二、运营期

1、固体废物

本项目热风炉环保措施采用布袋除尘器，布袋每年换一次，由除尘器厂家检修后直接带走。布袋除尘器及热风炉底定期清理，清理后直接装袋，灰渣库临时堆放，外售综合利用。

2、废气

热风炉烟气经1台除尘效率为99.7%的布袋除尘器处理后，由15m高烟囱排放。

3、噪声

采用低噪声设备、隔声、消声以及减振等措施将厂界噪声排放控制在60dB（A）以下，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中2类标准要求。

公众参与情况：无

拟批复意见：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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